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院发[2019]05 号

管理与经济学院学术型研究生转学科实施细则

根据《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学校 第 132 号令）《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研 函 〔2019〕 84

号）等文件要求，管理与经济学院结合本学院实际情况制定研究生转

学科实施细则，具体如下：

一、工作原则

1．研究生转学科的所有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2．研究生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无

违反学校纪律受到处分记录。

二、工作小组

学院成立转学科工作小组，负责审定研究生的课程成绩和学分是

否符合学科要求、是否具备专业学习能力，同时考察学生综合能力，

包括专业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面试过程中，考核委员就评

价要素设计的各方面问题进行提问，并根据是否同意转学科以不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获参会人员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数视为通过。

组长：颜志军

副组长：唐葆君、彭明雪

委员：韩伯棠、李金林、孔昭君、赵先、张祥、陈翔、王科、余

碧莹、梁巧梅、夏恩君、马宝龙、吴水龙、高昂、李果、陈宋生、佟

岩、胡瑞法、廖华、张凌翔、郝宇、王怀豫



秘书：马如意、何为

三、学院接收研究生转学科的基本条件

1. 学校招收的全日制在籍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研究生。

2. 对有专业特长、培养环节成绩优异且科研成果突出的研究生，

可优先考虑；

3. 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研究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学科的，

可优先考虑；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研究生不允许转学科。

1、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研究生（如参加单独考试录取的研究

生等），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定的；

2、已通过硕博连读选拔但未取得博士学籍的硕士研究生；

3、专业学位研究生转为学术型研究生的；

4、处于入学第一学期内的研究生新生。

四、工作流程

（一）研究生跨学院转学科的，应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导师

同意，经转出学院同意和转入学院考核。通过考核后，转入学院将拟

接收研究生的申请材料和考核结果于学院网站、公示栏进行不少于五

个工作日的公示。

（二）研究生在本学院内转学科的，应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同

意，所在学院审核通过，学院将研究生的申请材料和学院意见于学院

网站、公示栏进行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公示。

（三）研究生转学科的同时需要转导师的，还需符合转导师的规

定。

（四）研究生申请转学科的办理流程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

学籍异动办理流程》。



学院每年春季学期校历第 10-11 周、秋季学期校历第 13-14 周集

中受理研究生转学科申请，审核通过后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后，上

报研究生院。

根据研究生在原学科获得的学分及拟接收学科的培养方案予以

逐一确认；通过审核的转入研究生需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个人培养计划

变更，满足转入学科培养方案的课程及学分要求。不在接收学科培养

方案必修课内的课程，可作为选修课成绩记入。

被批准转学科的学生，凭研究生院下发的学籍变动审批单到学院

研究生教学中心报到，并于下学期按新学科注册报到、培养。

五、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①《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异动申请表》，双面打印；

②研究生课程成绩单；

③申请人及导师共同签字的研究生转学科后的培养计划，应包含

但不限于已修学分、开题完成情况、中期完成情况、培养环节完成情

况、后续培养计划、预计毕业时间等；

④其他证明材料

六、其他事项

研究生申请转学科的办理流程参见《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学籍异

动办理流程》（见附件）。

其他未尽事宜，以学校和研究生院发布的文件为准。

管理与经济学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


